
彭阳县白阳镇任湾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2022-2035） 公示说明

项目概况

      《彭阳县白阳镇任湾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

划（2022-2035）》初步方案已完成，现按法定程序开

展规划方案公示，征求全体村民意见。

公示主体：白阳镇任湾村村民委员会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村民有建议或意见请向任湾村村委

会反馈。

1.项目区位

       白阳镇，隶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地处

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东接城阳乡，南绕红河镇，西邻

古城镇，北靠王洼镇。

       任湾村隶属于彭阳县白阳镇，位于白阳镇东部，近邻

县城。

       任湾村四周相邻的村庄为：陡坡村，姚河村，余沟村

南山村，城阳乡。（从北到东）

2.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固原市彭阳县白阳镇任湾村行政辖区

内的全部国土空间，村域国土总面积1390.82公顷。

3.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2-2035年。

项目概况

任湾村村域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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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为贯彻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工作部署，加快编制“多规合一”的实
用性村庄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特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原则
        (一)  多规合一，全域统筹
        (二)  生态优先，底线管控
        (三)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四)  明确方向，突出重点
        (五)  三产相融，城乡一体
第三条  规划分期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2-2035年，其中：
       近期为2022-2025年；
       远期为2026-2035年。
第四条  规划法定效力
       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融合村土地利用规划、
村庄建设规划等的“多规合一”实用性规划，是
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
设等的法定依据。

第五条  村庄发展定位和目标
       总体定位：根据上位规划分析、现状村庄资
源情况、区位条件得出村庄规划的定位为：以现
代种、养殖基地为根基，大力发展大型现代化种
植基地，绿色蔬菜种植基地，葡萄种植基地、草
莓种植基地、蔬菜分拣加工、水果粗加工、民宿
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白阳镇任湾村现代化工农娱为
一体产业基地。
       发展目标：以实现经济增收提质、一二三产
有机融合、农民增收富裕、人居环境改善、生态
文明提升、 城乡协调统筹、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为村域发展目标，统筹推进村庄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控制非农建设用地，保护
耕地与生态环境，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公共设施
及基础设施，积极发展观光旅游、标准化种植、
农产品加工等，努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致
富村。
第六条  规划指标
       规划指标属性含约束性和预期性。
     （1）约束性指标
       耕地保有量：落实耕地保有量345.05公顷。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落实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17.97公顷；生态保护红线规模为2.64公顷。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11.80 公顷。
     （2）预期性指标

第三章 生态保护与修复

第七条  生态保护修复
       根据彭阳县生态红线划定方案，本村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为2.64公顷，位于村庄东北部。第二章 村庄定位和发展目标

　 　 　 规划目标 　

序号 指标 现状 近期 远期 属性

1 村庄集体收入（万元） —— 10.00 20.00 预期性

2 人均收入（万元） 1.05 1.5 2.0 预期性

3 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107.09 62.04 62.04 约束性

4 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127.44 98.18 98.18 约束性

5 户均宅基地规模（m2/户） 885.6  400 400 约束性

6 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公
顷）

2.64 2.64 2.64 约束性

7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公顷）

317.31 317.97 317.97 约束性

8 耕地保有量（公顷） 396.56 345.05 345.05 约束性

9 陆地水域（公顷） 16.49 16.44 16.44 约束性

10 林地保有量（公顷） 668.29 618.97 618.97 预期性

1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公顷）

6.50 1.24 1.24 预期性

12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公
顷）

—— —— -29.26 约束性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0.54公顷；基础设
施用地规模：8.28公顷。
       户均宅基地面积：由现状885.60平方米，调
整至4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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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
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水库水面、乔木林
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其他草地等具有生态
价值的用地。至规划末期，任湾村生态用地面积
为765.39公顷，占村域面积的62.18%。

       2、第一产业发展规划
       大力发展葡萄种植基地，蔬菜种植基地、草
莓种植基地、特色水果种植基地。
       3、第二产业发展规划
       基于第一产业种植基地、积极发展蔬菜分拣
加工，水果加工基地。
       4、第三产业发展规划
       基于区位优势，邻近白阳镇及生态环境较好
的茹河，打造水上公园望溪公园并加大力度建设
民宿休闲产业。
    （二）产业发展策略
       1、多产业迸发
       以现有第一产业种植产业为基础，打造三产
融合、工农娱互促的城郊融合型产业研发基地。
     （三）产业发展引导
       发展形成一基地、五中心产业模式：现代农
业种植基地、葡萄种植中心、蔬菜种植中心、草
莓种植中心、林下养殖中心、民宿体验中心。
第十三条  宅基地管制
     （一）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根据《宁
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规定，规划新申请
的宅基地，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
废弃地，使用水浇地的，每户不得超过二百七十
平方米；使用平川旱作耕地的，每户不得超过四
百平方米；使用出坡地的，每户不得超过五百四
十平方米。

       

第五章 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

第四章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第八条  耕地
       落实耕地保有量345.05公顷，占村域总面积
的28.03%。
       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加强农村
地区建设用地审批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坚
持农地农用。不得违反规划搞非农建设、乱占耕
地建房等。
第九条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317.97公顷，约占村域总
面积的25.83%。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国家能源、交通、
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
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
用地专用或者征收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禁止通过擅自调整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等
方式规避永久基本农田农用地转用或者土地征收
的审批。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
塘养鱼，农村村民建住宅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第十条  历史文化保护线划定
       加强村域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点和
历史建筑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按有关规范要求
划定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和风貌协调区，
结合乡村旅游、民俗活动，合理利用与活化建筑
功能，发扬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规划对任湾村任氏墓地进行保护，划定文物
保护区范围，并划定环境协调区。
第十一条  历史文化保护与管控规则
     （一）在划定的文物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存放
一切易燃品 、爆炸品以及一切可能危害文物安全
的活动 。
     （二） 在保护区内不许进行建设工程或因特
殊需要进行建设工程时，亦应在确定建设工程规
划和征用土地以前按照条例的规定报请批准 。
     （三） 围绕文物保护单位做好环境的美化优
化工作。 
    

第六章 产业和建设空间安排

第十二条   产业发展
     （一）产业发展条件
       1、产业发展优势
     （1）产业基础
      区位优势：近邻白阳镇，且对外交通便利。
      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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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水设施：规划新居民点与现状给水管网进
行联通。规划管径在DN30-DN100之间。定期
实行水质监测，确保全村饮用水水质安全达标。
       排水设施：村庄排水制度宜采用雨污分流制，
雨水通过道路边沟排入林地、沟渠，污水经过污
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
       对于保留的村组，居民点相对比较分散，规
划积极推进厕所改造，进行生活污水分户处理。
       雨水设施：规划充分利用地形和现有沟渠、
洪道排放雨水。在新建道路边侧设置雨水沟，就
近排入附近沟渠及绿地内。村庄雨水排放采取边
沟和地表径流结合方式排出，边沟采取明沟暗渠
相结合形式。边沟采用梯形断面。
       规划雨水根据就近排放原则，沟管结合，贯
彻“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原则，充分利用现
有水域、沟渠，并对其进行疏通整治。
       电力设施：任湾村现状电力线路沿村庄主要
道路架空敷设，目前可以满足村民需求。
       电信设施：规划结合村委、综合文化中心等
公共服务设施，设置快递集中收寄点。通信线路
采用缆线敷设在地下通信管道内，通信管道宜统
一规划、统一建设。
       燃气设施：近期以瓶装气为主，远期引入管
道燃气。
       环卫设施：实行“户收集、镇集中转运、区
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保障每个自然村至少1

第十五条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一）防洪规划
       任湾村属于中部河谷残塬区，常年干旱，因
此，村庄的防洪防涝标准按照10年一遇设计。
     （二）地质灾害防治
       指导新建农房避开可能出现滑坡、崩塌、泥
石流 、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避开风口和
可能出现山洪或被洪水淹没的地段 。
       在工程施工前，应进一步做好规划区内工程
地质勘查工作，进一步查明工程地质条件和岩石
工程特征。若在规划区靠近斜坡坡脚开挖建设，
建议做好边坡防护处理；建议在开挖坡脚处修筑
挡土墙。为避免基坑边坡垮塌，工程建设应对基
坑边坡采取相应的放坡或简单的支护处理。选址
合理地基持力层、基础形式及抗震设计等级，抗
震等级设计为7级。

     （二）现有宅基地超标的不得申请新建宅基地
鼓励超标宅基地、在城镇周边的、外出务工的
“两栖人口”的宅基地有偿退出。
     （三）新增宅基地确需在规划范围外选址的，
经三分之二村民代表同意后，在保证用地规模不
变的前提下，方可按照相关程序调整布局。
     （四）规划已确定为拆迁撤并类的村组，不得
新建住宅，引导村民有序退出。
     （五）村庄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建设用地、闲
置地和废弃地。
第十四条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一）道路交通规划
       至规划期末，规划村庄内道路交通规划用地
面积48.02公顷。
       对外道路：省道S203及其他公路，自西向东
贯穿村域，总占地面积为34.88公顷。
       对内道路：主要为村庄内部道路用地，占地
面积为13.14公顷。
       村庄干路硬化的路幅宽度为4—6米；村庄支
路规划按照3.5-4米设置，道路两侧进行绿化。
     （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新增一处公园绿地，占地面积2.4公顷，
位于居民点南侧。
     （三）基础设施规划
       至规划期末，任湾村基础设施用地35.82公
顷。

处垃圾收集点，占地10m²。任湾村现有公共厕
所5座，基本满足需求。分类推进农村卫生厕所
改造，同步实施厕所粪污治理，整村推进“厕所
革命”，规划远期改厕标准达到100%，任湾村
村民小组内所有住宅、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卫生
间全部设计室内水冲式厕所，村域内全面完成卫
生厕所改造。

第七章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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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消防规划
       村庄各类用地中建筑的防火均应符合《农村
防火规范》（GB50039—2010）中对农村建筑
防火的有关规定。
       村内不单独设置消防站，在村庄村委会、公
共绿地等公共场所结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干粉灭
火器；村内消防用水采取自打消防井作为消防水
源。
     （四）灾害避难空间布置
       规划利用文化活动广场、公园等一切可以利
用的场地，作为主要避难场所。疏散半径满足
300-500米，人均避难至2-4平方米。
       利用主要村道和次要村道作为疏散通道。
     

第十六条   近期建设行动
     （一）近期建设年限： 2022—2025 年 。
     （二）近期建设重点：规划近期建设项目22
个，项目类型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居
民点建设、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产业基地建设
等5个方面进行，从各方面完善村庄，实现乡村
全面振兴 。 详见任湾村近期建设项目表 。     

第八章  近期建设行动

序号 分类 项目 位置

1 基础设施

道路交通 村域

绿化工程 村域

环卫 村域

给水工程 村域

排水工程 村域

供电工程 村域

电信工程 村域

公共服务设施
街头公园 新建集中居民点南部，近邻望溪公园

望溪公园 新建集中居民点南部，近邻茹河

3 居民点建设

宅基地拆除 村域

绿化工程 新建居民点

亮化工程 新建居民点

4 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
高标准农田建设 新建设施农用地项目

茹河生态修复 村域南端

5

第一产业 林下散养（养鸡）中心 村与东部，山林之中

第一产业 绿色蔬菜种植中心 木材石材加工厂东部

第一产业 草莓、其他特色果蔬种植中心 文化活动中心西部

第一产业 葡萄种植中心 村域南部，位于县城设施农用地东部

第二产业 蔬菜分拣中心 新建集中居民点南部

第二产业 果蔬加工中心 新建集中居民点南部

第二产业 木材、石材加工中心 村委会东南部，省道北部

第三产业 民宿体验中心 新建集中居民点南部


